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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数据用途界定公共数据

On publ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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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扬勇（1963- ），男，博士，复旦大学教授，《大数据》期刊编委会副主任。国际数据科学倡导者，提出数据界、

数据学、数据身、数据自治、数据财政等概念和体系。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数据学》《旖旎数据》《特

异群组挖掘》《数据自治》等专著，并任《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丛书》（22册）主编、《大数据资源》主编。主要研究

方向为数据科学和数字经济，近期研究重点为数字化转型、数据财政、数据资产、数据自治与数据跨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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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中将

公共数据界定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经

依法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

法人在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过程中收

集和产生的数据。这类过于宽泛的公共数

据界定导致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开发利用与

国家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形成冲撞。例

如，公用事业部门的缴费数据涉及每家每

户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即使进

行了匿名化处理，但是如果集中全国的缴

费数据用于不当目的，将严重危及国家安

全；又如，医疗机构中的电子病历数据是

个人重要的隐私数据，即使进行匿名化处

理，但是如果集中全国的电子病历数据用

于不当目的，将民众的人口质量公开化，同

样将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不应简单

地将公共部门履职产生的数据界定为公共

数据，更不应将公共部门持有的数据界定

为公共数据。从公共品的视角来看，公共

部门生产或者持有的数据不一定是公共数

据。公共数据不一定是公共的数据，而一

定是公众必须要用又无法自给的数据，所

谓公共品数据。因此，依照数据生产者的

公共属性来界定公共数据是不合适的，建

议依照数据的用途来界定公共数据。

1  数据的公共性问题

数 据自身带 有的非竞争 性 和非排他

性，使数据具备了公共品的必要条件，但显

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所有的数据都是公

共品了。那么，公共数据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呢？与公共性相关的有公共资源①、公共品②

和公共部门③，它们和数据的公共性的相关

程度如何？

问题1：数据可以是公共资源吗？

按照公共资源的定义，公共资源是指

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由于数据非

天然和自然生成，因此，数据（或数据资

源）不是公共资源。

问题2：数据可以是公共品吗？

数据具备了公共品的必要条件，在满

足另外一些条件的情况下，一些数据可以

是公共品。什么类型的数据是公共品呢？

如果按照公共品的定义来看待公共品数

据，那么公共品数据是指个体无力独自提

供（无论是否自愿），而必须由公共部门提

供的社会正常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具有

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数据产品和数据服

务。有这样的数据吗？显然是有的，例如天

气预报数据，天气预报数据是个人无力提

供而必须由公共部门（气象局）提供的数

据，可以是公共数据；又如列车班次、航班

班次、导航地图等数据，也具有公共品的特

征，可以是公共数据。但大部分数据不是

公共品，也不应该是公共品。

问题3：公共部门产生的数据是公共

品吗？

公 共部门产生的 数 据不一定是 公 共

品。例如，公共部门的人事 数 据、管 理数

据、财务数据等显然且肯定不是公共品。

公共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就是公

共数据吗？也不一定，事实上，水电气提供

部门产生的缴费数据都不是公共品。因为

缴费数据不是社会正常存在与发展所必需

的，即不是公众必须要用的数据，因此缴

费数据不是公共品。

问题4：私人部门生产的数据就是私人

的吗？

私人部门生产的 数 据 也可能是 公 共

品。例如：卫星定位数据就应该是公共品，

各类导航数据也应该是公共品。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公众所必需的”概

念也会发展，例如，酒店报价数据、点评数

据等将会变成公众所必需的数据，就可能

成为公共品。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私人

部门提供公共数据服务。

① 公共资源：公

共 资 源 是 自 然 生

成或自然存在的资

源，它能为人类提

供生存、发展、享

受的自然物质与自

然条件，这些资源

的所有权由全体社

会成员共同享有，

是人类社会经济发

展共同所有的基础

条件。

② 公 共 品： 公 共

品是个体无力独自

提供（无论是否自

愿），而必须由公

共部门提供的社会

正常存在与发展所

必需的、具有非竞

争性和非排斥性的

产品和服务。

③ 公 共 部 门： 公

共部门是被国家授

予公共权力，并以

社会的公共利益为

组织目标，管理各

项社会公共事务，

向全体社会成员提

供法定服务的政府

组织，包括政府、

公共企业、非盈利

组织、国际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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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定公共数据

通过上述讨论得知：从公共资源的视

角来看，数据不是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

资源，因此数据（数据资源）不能自然成为

公共数据资源；从公共品的视角看，不能

以数据的来源界定数据是不是公共数据，

而应该以数据的用途来界定数据。那么，

数据的公共用途有哪些呢？数据的公共用

途主要可以分为以下3类。

第一类，公众要知道的数据：是指公

众知情权数据，在公众知情权范畴内，必

须对公众开放的、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控制

的数据。这类数据就是政府数据开放目录

中的数据。

第二类，公众要用的数据：是指公共用

途数据，公众必须使用又难以（公众个体

无能力）生产的数据，例如天气预报数据、

列车班次、航班班次等数据。这类数据需

要由政府专门的部门生产、管理，并向公众

提供。这是公共数据最核心的部分，即公

众必须要用的数据。

第三类，公共部门要用的数据：是指公

共部门履职必须要用的数据。如果没有这

些数据，公共部门将无法履职某种职能。

因此，这些数据也间接地是公众所必需的

数据。当前，公共部门持有的大部分数据

就属于这类数据。

这样，把第一类、第二类数据作为公

共数据是合适的，而第三类数据是否可以

作为公共数据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公共部门履

职要用到的数据和公共部门履职产生的数

据）之间的差别。例如，煤气公司为了提供

供气服务，需要用户的家庭地址、户主及其

联系方式等，这些数据是履职所必需的；

而用户缴费数据在完成缴费后，就不再是

履职所必需的了。

其次，对于公共部门履职必须要用的

数 据，如果其中一些 数 据 是 本部门产生

的，相对比较简单，即自产自用；其他一些

非本部门生产的数据，如果不作为公共数

据来处理，那么这个公共部门就需要外购

这些数据，会增加公共部门的成本。进一

步地，如果这些数据是私人部门生产的，

那么私人部门可以不提供这些数据，这将

导致相关的公共职能不能履行。

第三，更多的情况是多个公共部门履

职需要相同的数据，无论是从成本效率考

虑，还是从公共需要考虑，将其纳入公共

数据是比较合适的。例如，水电煤气等公

共部门都需要用户的家庭地址、户主及其

联系方式等数据。而政府数据共享（一网

通办、最多跑一次）就是为了解决公共部门

自身的数据供给和运行成本问题。

另外，第三类数据不是政府部门之间

的数据共享就能够满足的，这类数据还会

涉及私人部门。如果将这类数据纳入公共

数据范畴，可以为公共部门履职能力升级

（数字化转型）提供保障，当然也存在公

共部门过度获取数据的可能性。这个问题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综上，所谓公共数据就是指公共品数

据，不是公 共资源数 据或 者公 共 数 据资

源，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界定公共

数据。

● 狭义公共数据：是社会公众无力独

自提供（无论是否自愿），必须由公共部门

提供的社会正常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包

括公众知情权所必需的，但不包括公共部

门业务所必需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

斥性的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

● 广义公共数据：是社会公众无力独

自提 供（无论是否自愿），而必须由公共

部门提供的社会正常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

（包括公众知情权所必需的和公共部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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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必需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

的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

现在再来看各地公共数据的界定：公

共数据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经依法授

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法人在

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过程中收集和产

生的数据。显然这个界定没有考虑到数据

的用途，忽略了“公众必需的数据”这个公

共数据的本质。这个提法可能是依据“公

共部门资产是公共的”这样一个逻辑，确

实公共部门形成的数据资产应该是公共的

数据资产，公共数据资产经营形成的收益

是公共的，应该上缴财政回馈公众。

3  公共数据的提供

满足公共数据定义的数据，只是学术

上或理论上的公共数据。一类数据是不是

公共数据，首先要看其是否符合公共数据

的定义，即是否具备了公共数据的充分必

要条件；然后，要由政府来决定是否将其

列入公共数据，一旦政府将其列入公共数

据，这类数据就需要由公共部门向社会提

供。因此，政府将一类满足公共数据条件

的数据列入公共数据的前提是，有相应的

公共部门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提供这类公共

数据，这取决于政府当时的能力和财力是

否具备。

公共 数 据的确认和提 供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需要探索和实践。再来看天气预

报数据，每天的天气预报数据是公共品，

但是历史天气预报数据则不是公共数据，

因为大部分人不再使用十年、五年、一年

前的天气预报数据，甚至前一天的天气预

报数据都没有多少人使用。公共部门（气象

局）没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历史天气预报数

据。这个例子说明，同样的数据，随着时间

的变化，数据的公共性会发生变化，当然

其本质是不同的数据产品，即当天发布的

天气预报数据和一年前的天气预报数据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数据产品。

谁来提供公共数据呢？从现状来看，

首先，一部分公共数据是现有公共部门服

务社会的转型升级（例如天气预报数据的

网络发布），这部分公共数据仍然可以由

原公共部门提供。其次，随着公共数据需

求的增大，需要有一个新的公共部门来提

供公共数据，就像供水、供电、供气的公共

部门一样，将来应该有一个供数的公共部

门。目前各地的大数据中心可能可以承担

这个角色。上海的“随申办”就是典型的公

共数据提供部门。

4  问题解决

依照数据用途来界定公共数据能够有

效地解决公共数据的开放开发利用和国家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形成冲撞的问题。

下面针对3类公共数据进行讨论。

第一类，公众要知道的数据。这类数

据就是政府数据开放目录中的数据。当前

政府开放数据目录应该说已经杜绝了危及

国家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不

用再讨论。

第二类，公众要用的数据。 这类数据

是公众生产生活中必须要用到的数据，这

类数据需要由现有的公共部门或者未来新

的公共部门（供数部门）生产、管理，并向

公众提供。在公众必需的约束下，其基本

不会危及国家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况且，针对具体的数据，政府是否将其列

入公共数据、是否有能力提供、是否有财

力提供，都还需要严格的行政程序管控。

第三类，公共部门要用的数据。这类

公共数据的使用者是公共部门，并不向公

众提供，加上公共部门原本就持有国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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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全和个人数据，因此这部公共数据并

不会增加国家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

风险。

最后简单讨论一下公共部门持有的数

据资产。前面讨论过，“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经依法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

组织和法人在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

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不是公共数据

或者不完全是公共数据，而是公共数据资

产，即数据资产是存在的，由公共部门持

有。公共数据资产需要保值、增值，需要运

营变现、上缴财政、服务公共事业，即数据

财政的内容之一。

综上，建议政府：

● 依照数据的用途来界定公共数据；

● 逐步增加公共数据供给以便满足社

会正常存在与发展所需，服务社会全面数

字化转型后对公共数据的需求；

● 运 营公 共 数 据资 产，以 增 加财政

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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